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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是法治的基础性要件，是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育水平。
倘若将法治国家比之如一只木桶，宪法就是构成这只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
，是由这块最短的木板所决定的。
因此，要实现宪政国家的理想和目标，就必须在宪法这项基础性工程上花费足够的心力，正如同要想
让木桶盛的水更多，就必须在最短的那块木板下更多的功夫一样。
      这是一套面向普通公民的通俗法学读物。
它融知识性、趣味性和简明性于一体，用公民平常的话语，谈公民关注的问题，讲公民生活中的法律
。
　　在这套丛书中，您看到的案例或者事例，都源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都足以使您感同身受，并
引起共鸣。
通过对这些案例或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我们力求让读者了解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法律知识，进而
总结出我们生活中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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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大学生怀孕该当何罪　　——怀孕女生被开除案之解读　　改革开放之后，大学生恋爱逐渐自
由了，但这种自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仅仅是一种存在于精神领域的自由，对于恋爱之后的包括
性、同居甚至结婚的自由仍为大学规范所不容。
甚至到了21世纪，我们的大学内部规则中仍存有对恋爱之后的自由实行惩罚的规定，正是这些规定，
断送了一些大学生的美好前程。
由此，大学生的权益保障和大学自治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再度引人注目，高校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成
为了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一）话题缘起　　据《工人日报》报道，2002年10月，西南某高校学生李某因腹痛到校医院检
查，校医院医生怀疑其为宫外孕，李某承认与同在一所高校相恋一年多的男友曾经同居。
鉴于学校医院的治疗条件，李某转院继续治疗。
事后，学校要求两人写出深刻检查，承认犯有“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错误。
至10月30日，该校认为二人对所犯错误认识不到位，为了严肃校纪，教育广大学生，根据《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等有关条款的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学生李某
及其男友勒令退学的处分。
　　（二）恋爱自由与性权利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如果说恋爱是一种自由，那么性与怀孕则是一
种权利。
“性权利”作为一种普世性人权系西方社会20世纪中叶发生的“性革命”的产物。
此前虽不乏某些具体的涉性权利，但“性权利”作为一种统称，却极其罕见。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权利？
1999年的世界《性权宣言》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读：“性”是“每个人人格的组成部分”，每一个
人都是一种“性”的存在，性权利就是人之作为性存在的人权，是一种以性自由为核心的基本的普世
性人权。
它包括性自由结合权、性表达权与自由负责的生育选择权；性自治、性完整与肉体安全权；性私权，
即将亲密关系视为私人事物，排除外在的专横干涉的权利；性公平权等。
　　根据性自由主义的观点，所有的性行为就其自身而言都是道德中立的，任何特殊的性关系皆没有
正确错误之分。
但是性行为可以被判定为道德错误，这不是因为它们是“性的”，而是因为其违反了理性证明的道德
法则，诸如“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痛苦”，“不要说谎或欺骗”，“不要强迫或剥削他人”，“不要剥
夺他人的权利”等。
　　但凡一个承认恋爱自由的时代，也一定是一个保障性权利的时代；同理，一个保障性权利的社会
，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尊重怀孕妇女的社会——怀孕是一件神圣而且令人喜悦的事，因为它意味着生命
从此有了传承。
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有选择怀孕或者不怀孕的权利，那些因为一次意外的性行为而怀孕的妇女应该
享有被社会包容和免予受歧视的权利——对于已婚的怀孕妇女，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照顾；对于未婚
先孕的妇女，社会应当给予宽容，至少不应当予以排斥。
这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发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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